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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民族主义与现代中国的政治秩序1  

——章太炎与严复围绕《社会通诠》的争论 

 

干春松2 

 

内容提要： 《社会通诠》是严复根据甄克思所著的《政治简史》翻译而成，并附有若干按语。

严复翻译此书是试图提供一种历史发展的阶段，并希望中国进入现代国家以达到独立和富强。围

绕严复按语中民族主义不能使中国摆脱困境的评论，章太炎提出了“商兑”，一方面反对将一般

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套在中国历史上，另一方面强调了民族主义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 民族主义；《社会通诠》；严复；章太炎  

 

《社会通诠》一书，系严复根据英国思想家甄克思（Edward Jenks）所著之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 翻译而成。一部通俗性读物缘何会成为严复所选定的翻译作品，出版之后为何会在晚清

思想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对前一个问题，有人认为严复最为直接的刺激来自于义和团运动之

后的排外风潮。因为在严复看来，排外无异于是对于文明的拒绝。
①
总体而言，严复寄望于这本

通俗著作以明快的方式建构起一种社会发展的模式，他借助甄克思的图腾、宗法、军国民三阶段

论，将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确定为由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的过渡阶段。并以此为基础，指出中国

走向文明的道路，即宪政民主政治框架。这个动机在严复自己所写的《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

（1904 年 4 月 20 日起在《大公报》连载四期，总第 651 号至 654 号）中有明确的表述。在这篇

介绍性文字中，严复强调了宗法社会与排外思想之间的关系，并将排外思想的源头归之于民族主

义，而排外既无法使中国的经济获得发展的动力，也难以真正与列国竞逐。“总之，五十年以往，

吾中国社会之前途，虽有圣者，殆不敢豫；而所可知者，使中国必出以与天下争衡，将必脱其宗

法之故而后可。而当前之厄，实莫亟于救贫。救贫无无弊之术，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可耳。

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
②
换句话说，严复希望中国人接受一

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发展模式，这也是他对“民族主义”特别要加以批评的

原因。因为在严复看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政治形态，“偏离”了这个普遍性的路径，因而

需要“校正”，即接受西方已经成功的社会新形态。  

  对于严复翻译《社会通诠》之因由，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旧译为“史华兹”）的

分析也值得注意。他说，严复虽然试图从文化的多样性中寻找中西方不同的制度根源，但这样的

推论并没有导向中国可以产生自己的制度体系的结论，而是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中国制度

的落后，并且儒家要为这样的局面负责：“《社会通诠》的按语最集中地体现了严复的逐渐进化

的信念是坚信不移的，也就是说，他坚定不移地在近代西方寻找人类未来的形象。儒教的价值观

念不仅仅本身是错误的；它们还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的反映，是一个早该退出而还未退出历史舞台

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时代不合而引起的错误反映。”
③  

  在严复的思想世界中，通过将文明与野蛮对立，进而将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视为文明

的代表。尽管严复也意识到这种文明的制度并不能简单地移植，还需要知识、道德和身体等因素

的配合。但是在严复看来，这些文明的基本要素：民智、民德和民力并不能真正从中国自身的传

统中获得。所以，在《社会通诠》的按语中，严复所呈现的则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对于民权的压

                                                        
1 本文刊载于《开放时代》2014 年第 6 期。 
2 作者单位为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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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知吾中国之为治，虽际其极盛，而自西儒观之，其去道也滋益远。中国之为民，上极之，

为民父母至矣，此无论其言之不克副也。就令能之，民之能自立者几何？”
④  

  严复对中国民众接受文明的能力表示担忧，并把这种能力的“低下”归咎于政治传统：“且

吾民之智德力，经四千年之治化，虽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为讳。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

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摧斫而不可灭者。夫其众如此，其地势如此，其民材又如此，使一旦幡然

悟旧法陈义之不足殉，而知成见积习之实为吾害，尽去腐秽，惟强之求，真五洲无此国也，何贫

弱奴隶之足忧哉？”
⑤
  

  也许是深受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也许是基于晚清国家积弱

的现实感受，对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严复更多考虑的是国家整体的力量，因而对于逐渐兴起的、

以排满为口号的革命党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立场怀有深深的忧虑。在我看来，严复倾向于赞成以增

加国家能力的方式来使国家迈向文明，而认为革命的方式和革命派的主张，都会阻碍国家的富

强。  

  对于严复的态度，革命派也洞若观火。因此，当《社会通诠》出版之后，新创刊的革命党的

机关刊物《民报》所设定的论战对象除了梁启超之外，就是严复。汪精卫、胡汉民等纷纷在《民

报》上发表文章反击严复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其中最为充分的则是章太炎所著之《〈社会通诠〉

商兑》。可见，正是因为严复在书中对于民族主义的批评而导致本书成为革命派竞相讨论的文本，

进而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本文将围绕章太炎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对于宪政、议会等

制度的质疑，来剖析晚清思想界对于如何建立新的国家这一问题的不同思路。  

 

一、汪精卫和胡汉民对《社会通诠》按语中“民族主义”的评析 

 

在严复所著之《社会通诠》的按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

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

自立者，则几无人焉。盖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特遇事而显耳。虽

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
⑥
这段话引发了汪精卫、胡汉民和

章太炎的共同兴趣，如果说胡汉民通过曲折的辩解，试图建立起严复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正相关联

系的话，那么，汪精卫和章太炎则是要反击严复对民族主义的“误解”。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以排满为标志的民族主义潮流。在

经历了《辛丑条约》等事件之后，新近形成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开始质疑满族统治者的合法性，

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革命派群体开始形成并逐渐壮大。  

  革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改良路径的绝望。而异族统治则恰好可以被利用为改变权力结

构的理由。所以，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派的武器。这样，是选择基于原有统治格局进行

变革，还是推翻现存的满族统治阶层，成为改良派和革命派思考新的中国的不同立足点。“1903

年前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场辩论，他们在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问题上出现分歧。

直至 20 世纪的最初几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早期民族主义的主要倾向是反对帝国主义。但在 1905

年前的二三年里，这一倾向开始发生变化，愈来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放弃民族主义的反帝方向，

转而将反满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信条。”
⑦
的确，深受伯伦知理（Johann Bluntchli）等国家

主义思想影响的梁启超等人，由于担心反满的情绪会影响到国家整体目标的确定，因而提倡一种

“大民族主义”，即国族主义。而严复所翻译的《社会通诠》及其按语，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和了

梁启超等对革命派所主张的、以反满为口号的“小民族主义”的批评，因此势必成为革命派与立

宪派争论的主题。  

  新创办的《民报》成为革命派的重要舆论阵地，而其于 1905 年的创刊号中刊出的汪精卫的

长文《民族的国民》，就是要系统地回应梁启超和严复的问题。他也通过引述伯伦知理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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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的“民族”（nation）和“国民”（volk）来回应严复将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联系起来从

而将民族主义定义为“落后”观念的做法；同时指出康梁“满汉一体”的主张也并非建立现代民

族国家的唯一途径。  

  基于伯伦知理等人的观念，汪精卫说，民族是由血缘与风俗等因素凝聚而成的团体，是人种

学上的名词，而国民一词则是法律意义上的名词。“自事实论以言，则国民者构成国家之分子也。

盖国家者团体也，而国民为其团体之单位，故曰国家之构成分子。自法理论言，则国民者有国法

上之人格者也。自其个人的方面观之，则独立自由，无所服从。自其对于国家的方面观之，则以

一部对于全部，而有权利义务，此国民之真谛也。此惟立宪国之国民惟然，专制国则其国民奴隶

而已，以其无国法上之人格也。”
⑧
  

  既有基于“民族”和“国民”的区分，那么国家的构成就可以有很多种可能，比如，单一民

族可构成一个国家，多个民族也可共同组成一个国家，等等。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既有互相

平等的民族之间的同化，也有通过征服等手段达成不同地位民族之间的同化方式。在汪精卫看来，

满族就是通过征服手段对汉族进行压制，这样，汉族寻求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同时也具有追求民

族独立自主的道德正义。  

  在汪精卫看来，严复只是看到了社会进化的大趋势，而不能看到由种族发展为国民的复杂性。

因此，严复所批评的民族主义实属错失了准星。汪精卫说，从清政府的政治、军事安排而言，满

汉之间并没有融合，满族人擅用各种专属特权来奴役汉人。虽然，满族皇帝也试图用“君臣大义”

来涵摄种族差异，但这么做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让汉族人顺从地接受统治。据此，汪精卫进一步批

评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满汉一体”论，认为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有不同的目标，即民族革命以

排满为目的，而政治革命则是要建立一立宪国家。
⑨
革命党并非只有民族革命一个目标，而是将

民族革命视为实现政治革命的必要前提，其最终目标必然是实现以“立宪”为形式的现代国家。

汪精卫说：“深观乎国民之所以欢迎立宪说者，其原因甚繁。而其最大者，则国民主义与民族主

义，皆幼稚而交相错也。夫国民主义，从政治上之观念而发生；民族主义，从种族上之观念而发

生。二者固相密接，而决非同物。设如今之政府为同族之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对之只有唯一

之国民主义，踣厥政体，而目的达矣。然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驱除异族，

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

否则终无能达。乃国民梦不之觉，日言排满，一闻满政府欲立宪，则辗然喜，是以政治思想尅灭

种族思想也。岂知其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偿，而徒以种族供人鱼肉耶。”
⑩
建立同族政府

和实现立宪政治便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如此，民族主义便成为实现宪政的前提。  

  革命党另一舆论娇子胡汉民亦有《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一文发表于《民报》与《大公报》

等报刊。在该文中，他结合严复的其他译作和观点，对严复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做了清理。在胡汉

民看来，严复翻译《社会通诠》之目的是要矫正因《天演论》等而激发的民族主义思潮。“自严

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

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严氏乃惧其仅为种族思想不足以求胜于竞争

激烈之场也。故进于军国主义而有《社会通诠》之译也。”11 将进化论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关

联起来，是胡汉民精审的观察所得。严复之提倡进化，是要说明历史大势，而中国人在接受进化

观念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反而从观念上拒斥普遍趋势，进而寻求中国的独特性。

因此，如何将民族主义与“历史趋势”相结合则是胡文的关键。  

  基于对严复翻译《社会通诠》的出发点的认识，胡汉民首先要破除的是民族主义与军国民主

义之间的排斥关系。胡汉民认为，严复从斯宾塞的有机国家论出发，论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而

实际上，有机国家论作为与社会契约论的对勘之作，二者或注重国家的整体，或注重个人的权利，

各有优长，也各有局限。因此，要分析社会发展的趋势不能以某种学说为定论，最合理的方式是

将国家的整体和个人的权利进行有机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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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汉民认为，严复所反对的是只知排满、排外而不知寻求富强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

本身。胡汉民更是根据严复在《法意》等书中的按语认定，严复自己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首先，

严复批评明代之后以君臣之义取代种族思想，使亡国而不以为耻。其次，严复认识到殖民国家是

不会给那些被征服国家制定“仁法”的，而这样的说法则足以激起亡国之民的悲痛情感。所以胡

汉民认为，不能从严复表面的言辞来判定严复的思想，而是要从其内在的理路中发现严复思想之

实质。  

  从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从汪精卫到胡汉民，其对民族主义所进行辩护的要点之一在

于民族革命并非与某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相结合，而是民族主义并非革命的唯一目标，革命的目

标还在于发展民权和宪政。  

  相比于汪精卫和胡汉民在基本赞同甄克思理论的立场来为在民族主义指导下的种族革命进

行辩护，章太炎的批评可以说是入室操戈，他对于宗法社会、军国民社会和民族主义等进行了更

为深入的反思，从而呈现出带有更为复杂的历史和哲学色彩的思想面貌。  

 

二、“总相”与“别相”： 

章太炎对《社会通诠》中宗法社会与民族主义之关系的评论 

  

章太炎对于严复的总体评价是“知总相而不知别相”，这句话出自他与吴承仕谈话所录的

《菿汉微言》：“严复既译《名学》，道出上海，敷坐讲演，好以《论》、《孟》诸书，证成其说。

沈曾植笑之曰，严复所言四书题镜之流，何以往听者之不知类邪？严复又译《社会通诠》，虽名

通诠，实乃远西一往之论，于此土历史贯习，固有隔阂，而多引以裁断事情。是故知别相而不知

总相者，沈曾植也；知总相而不知别相者，严复也。”12的确，作为一个在英国留学并立志改变

中国的人而言，严复所致力的是以西方之长来补中国之短。所以，他总是在试图进行中西价值观

念和思维方式的比较。此类比较一般而言会着眼于中西之别，因而有许多总体性的概括难以照应

到所有的情况，导致产生许多“知总相而不知别相”的判断。13而章太炎对于《社会通诠》所作

的“商兑”，虽然从总体上是要为民族主义辩护，然其方式上则是抽丝剥茧式的层层推进，以甄

克思的结论和严复的按语为依据，对其文从推论方式到具体的观点做了递进式的批驳。 

  严复等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已经确立起一种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化路径，认为这是由社会进

化的公理所决定的，因此，严复的社会进化路径总体而言是单线式的，虽然在国权和民权的优先

性上，严复有过很多的纠结，但是他依然坚持，中国要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就必须对西方的价值

体系、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体系加以接受和模仿。严复的翻译计划很大程度上是以这样的目的为

指向的，如果我们阅读《原强》等文章，可以看出严复的翻译很大程度上是对那些富强策略的理

论支持。 

  这个时期的章太炎，思想极其复杂，与严复或康梁接受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并将之视为社会

发展的“公理”的看法不同，章太炎糅合了佛教与庄子“齐物”的思想方法，对于“公理”
14
本

身，以及由此依附于这个“公理”的自由、国家、议会等概念，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因此，就社

会发展层面而言，章太炎所提供的可能是中国发展的另外一种方案。  

  章太炎对于与公理的建构相关的现代科学方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怀疑。在《〈社会通诠〉商兑》

一文中，他首先质疑的是《社会通诠》的结论所依据的方法，即归纳法和社会学的方法。章太炎

认为社会学与自然科学（质学）之不同在于，“心能流行，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
15即很难以一种计量的方法，对变化万端的人类活动做出精确的分析。因而由此所建立的所谓社

会规律，就很难真正令人信服。章太炎不满严复和杨度以此为据来分析中国社会。章太炎提出：

社会学作为一种学科，存在不过百年，而专业的学者，也还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方法。     

  盖比列往事，或有未尽，则条例必不极成。以条例之不极成，即无以推测来者。夫尽往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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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来者，犹未能得什之五也，而况其未尽耶？16     

  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影响的严复十分推崇归纳逻辑，然章太炎正是看到了归纳法所必然会面临

的经验事实难以穷尽的困境，据此这样的方法所推论的结论自然是有限的。从方法的局限出发，

章太炎进一步所要质疑的就是甄克思所提出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对于分析中国社会的有效性。  

  甄克思在《社会通诠》书中，把社会演化的进程划分为太古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在

翻译的过程中，严复对原作所描述的社会类型及相应的时空系统进行了改造”，甄克思并不断定

人类社会必须经历此三种社会形态，而且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涉及欧洲、美洲、非洲和澳洲，并未

涉及中国。而“严译《社会通诠》对甄克思原作中这种并不十分明确的时空序列进行了重新排列，

认定人类社会‘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并把原作中所不涉及

的中国社会纳入这一发展序列中。17 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要强调的恰好是章太炎着力要批评

的。当然需要说明的也在此，由于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的词汇选择和倾向强调，所以导致译

作和原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并不一定为章太炎或同样引以为据的杨度等人所了

解，这就意味着，章太炎对于甄克思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严复立场的批评。  

  甄克思在描述宗法社会和军国民社会的时候，提出了四条基本的差别。其一为“重民而不地

著”。即认为宗法社会没有明确的国民意识，只有种族观念；而军国民社会的人则以其所居地为

准，住在哪个国家就成该国的国民。其二是“排外而锄非种”。宗法社会或仇视或奴役国内别的

种族，而军国民社会则主动吸收移民以增强竞争力。其三是“统于所尊”。认为发展程度高的社

会以个人为本位，所以平等；而宗法社会以一族一家为本位，则有依附关系。其四是“不为物竞”。

即宗法社会，一切以祖法和习俗为规则，所以人的竞争能力并不能获得展现；而文明社会，则可

以“各竭心思耳目之力、各从其意之所善而为之”，从而个人有充分的决断力。18这四条差别其

实也就是严复所要强调的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别，意图是要让中国摆脱宗法社会而进入军国

民社会。  

  这样的一些思想，在严复为《社会通诠》所写的按语中得到强调。严复在讨论“宗法社会”

时的按语是：“作者举似社会，常置支那，盖未悉也。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

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19从这个按语中，严复已经点明了甄克思在进行社会

分析时，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情况。对此，严复的判断是甄克思可能并未具备关于中国的知识。

然而这个说明并不意味着严复试图将中国视为例外，他依然认为这个模式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存

有解释力。根据甄克思的模式，严复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处于由宗法社会向军国民社会发展

的阶段，即所谓七分宗法，三分军国民。尽管与惯常一样，严复会强调这个判断的个人化特性，

不过严复依然自信地认为，基于其所掌握的“先进知识”，对于当时的国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不过，在章太炎看来，甄克思对于宗法社会的四个特征的描述，或完全、或部分不符合中国

社会的实际情形，中国传统社会并不能简单以“宗法社会”概括。章太炎根据史实指出，传统中

国，有宗法之秩序者，唯在社会上层，而礼不下庶人，民间并无宗法可守。继之，章太炎以丰富

的历史资料和人口流动的状况，认为中国古代人口的流动十分频繁，并不以其出生地为限。同样

中国古代也并不排外，不但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安居乐业，甚至外来宗教也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之有

机组成部分。至于所谓的人身依附关系，章太炎认为战国以前或存在过，但战国之后，国家和宗

族对于人民并不具备绝对的控制力，所以“有合于古，不合于今也”。关于第四条，章太炎提出，

中国古代虽然有子承父业的说法，但是职业的变动并没有限制，所以“甄氏以其所观察者而著之

书，其说自不误耳。而世人以此附合于吾土，则其咎不在甄氏而在他人。若就此四条以与中国成

事相稽，惟一事为合古，而其余皆无当于古”。20  

  章太炎之所以要对甄克思的社会模型进行批评，关键是要反对甄克思所提出的“宗法社会，

以民族主义为合群者也”21的结论。虽然，有研究者指出严复在翻译《社会通诠》的时候所使用

的“民族”或“民族主义”大多是在“宗法”、“宗族”和“家族”意义上使用，与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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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sm”有很大的不同。22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则可以认为严复是有意将甄克思所批

评的家族、宗族主义思想转化为对“民族主义”思想的批评，其手法则是将民族主义视为宗法社

会的思想意识，因而是一种落后的观念，并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这有点类似于“设靶自射”的

做法。  

  严复在《社会通诠》中对“宗法社会，以民族主义为合群”一段话的按语中，对民族主义提

出了批评：     

  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种不以国，观满人得国几三百年，而满汉

种界，厘然犹在。东西人之居吾土者，则听其有治外之法权，而寄籍外国之华人，则自为风气，

而不与他种相入，可以见矣。故周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经法义言，所渐渍于民者最久，

其入于人心者亦最深。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

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盖民族主义，乃

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特遇事而显耳。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

以决其必不能者矣。23     

  在这段话中，严复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各种政治力量在民族主义方面取得了共识，而

这种主义所导致的是排外的思想，所以不能“强吾种”。在他自己所写的《读新译甄克思〈社会

通诠〉》中则将宗法社会与排外思想、民族主义进行了进一步的勾连。24  

  由此，章太炎对《社会通诠》的批评转入对于严复所“有意”引入的“民族主义”的讨论。  

  章太炎并不像前文所提到的胡汉民那样，试图将严复本人的思想与民族主义挂钩而证明民族

主义的合理性，而是直接批驳严复的观点。他说严复对民族主义的判断“污谬之甚”。“民族主

义者，与政治相系而成此名，非脱离于政治之外，别有所谓民族主义者。然就严氏所译甄说，则

民族主义，或为普遍之广名，如是则外延甚巨，而足以虚受三种形式”。25也就是说，民族主义

这样的观念，在图腾社会，则以图腾作为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在宗法社会，则以谱牒等为收族

之道，其功能都在于凝聚民众。  

  章太炎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而是在所有的政治形态中均可

以产生的思想形态，故而民族主义本身并不一定附着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在军国民社会依然可以

发挥作用。只是不同时期的民族主义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在军国民阶段，国家成为主导性的社会

形态，因此，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的核心在于国家的主权和富强，而不仅仅是种族的利益。  

  对于民族国家时期的民族主义，章太炎概括说：“且民族主义之见于国家者，自十九世纪以

来，遗风留响，所被远矣。撮其大旨，数国同民族则求合，一国异民族则求分。”26在以民族建

构国家的指向下，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力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意大利和德国就完成

了建构起一个大国家的使命。而在同一国家中的不同民族则希望独立，例如爱尔兰则希望脱离英

国。  

  作为多民族融合典范的美国和以超越民族国家为指向的社会主义思潮，其民族主义思想有什

么不同的特点呢？章太炎也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美国因其国家新建，所以广泛吸纳各种族的人口，但是其中白人和黑人及其他种族之

间在权利上的差异是明显的，所以，存在着事实上的民族主义。而以阶级划分为核心的社会主义

思潮，虽然看上去是一种超越种族主义的思潮，但章太炎引用不具名的欧洲学者的言论认为，社

会主义运动所得利者，只在于少数白人，这样，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也并非背道而驰。由此，章

太炎所试图证明的是，即使在甄克思所认定的军国民社会，民族主义依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意识，

而不是如严复所谓民族主义是一种宗法社会特有的思想。  

  我们难以断定章太炎是否阅读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不过章太炎在论述中是可以看出种族

与国民之间的分辨的。这一点与汪精卫等当时的革命派类似，即中国的民族革命有两大任务，一

是通过排满恢复汉族的统治，二是建立现代国家，确立国民意识。所以，章太炎指出，革命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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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西方的民族主义不同，其任务有二，一是恢复国家主权，二是逐渐“化合”各民

族。     

  吾党之言民族主义……惟曰以异民族而覆我国家，攘我主权，则吾欲与之分，既分以往，其

附于职方者，蒙古之为国仇，则已解于半千岁上，准回、青海，故无怨也。西藏则历世内属，而

又于宗教得中国之尊封者也。浸借言语，风俗渐能通变，而以其族醇化于我，吾之视之，必非美

国之视黑民。若纵令回部诸酋，以其恨于满洲者，刺骨而修怨及于汉人，奋欲自离以复突厥花门

之迹，犹当降心以听，以为视我之于满洲，而回部之于我可知也。至不得已，而欲举敦煌以西之

地，以断俄人之右臂者，则虽与为神圣同盟可也。若是，而曰此民族主义者，即是宗法社会，则

何异见人之国旗商标，而曰有此徽章者，犹未离于图腾社会也。且今之民族主义，非直与宗法社

会不相一致，而其力又有足以促宗法社会之镕解者。27     

  章太炎何以认为民族主义可以促进宗法社会的“镕解”呢？对此，他从“历史民族”28的观

念出发，认为历史上蒙、藏、回各民族一直在不断融合，以一种平等的态度来建构民族意识。因

此，新的民族之间不会出现美国式的异族歧视。  

  从现实的活动组织方式而言，章太炎也认为革命党的活动目的是要建立起国族和国家。他借

助晚明会党活动的例子来说明，革命党其活动的方式，延续了会党的传统，即以国家利益为上，

超越于家族与地方利益的局限。而革命的成功，还将“定法以变祠堂族长之制，而尽破坏宗法社

会”。29最终建立起与这个新的主权国家相符合的“国族”观念，“民知国族，其亦夫有奋心，

谛观益习，以趋一致。如是，则向之隔阂者，为之瓦解，犹决泾流之细水，而放之天池也”。30

所以，章太炎说，革民党的民族主义，不仅不是宗法主义，反而是宗法主义的解放者。  

  严复反对民族主义之原因，是认为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排外特性会阻碍国家的富强。对此，章

太炎认为，是否能让种族强盛，并非基于某种主义，关键是在具体的“术”，即达成民族主义，

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诸如此类主义的方法。章太炎认为，只以有用无用来断定一种思想的方法，

是“功利主义”思维习性的产物，并非严复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儒人之天性”。章太炎所要批

评的则是关于“成败之策”，即促使一种主义得以实现的方式方法。  

  关于达成民族主义的方法，章太炎认为有两种，一种是武力实现，另一种是舆论鼓动。他说，

“今日固决死耳，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此民族主义所任用，而于宗法社

会无忽微之相系也”。31也就是说，以民族主义来激发革命的热情，推翻旧的王朝，这跟宗法社

会并无瓜葛。他甚至认为，如果再出现一个洪秀全、杨秀清，就不会再有曾国藩和胡林翼这样围

护清王朝的汉族官吏了。  

  对于舆论上的民族主义，章太炎承认舆论鼓动强于军事活动，是革命党的软肋，然其作用依

然不可小觑。“徒以大风所播，合军民为一心，而效死以藩王室者少，故民党得因之成业。”32

的确，革命党因其财力限制，并没有相应的武装力量来支持其政治诉求的达成。然而革命党所进

行的革命宣传，使革命和改良成为晚清政治发展的一个选项，而一些体制内的力量，比如地方督

抚、新军、地方绅士集团，在辛亥革命的前后，成为革命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能不说是拜

革命舆论宣传之效。 

  接下来，章太炎开始对反对民族主义革命的群体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政客之所

以不认同民族主义的路径，而热衷于以“立宪”来解决政治问题，其原因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

是“热中干禄，而以立宪望之满洲政府者”；第二类是“欲以国民自竞……以倡国会于下，使政

府震怖”，他认为这种方式其实与革命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没必要“局促于立宪之辕下”。33  

  最后，章太炎认为，如果固执地认定军国民社会高于宗法社会，并将之视为进化之铁律，而

不知在历史上成败并不一定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环环相扣，就会转而相信不如直接迎立西方元

首来统治中国，这样比中国人自己努力还要强百倍。章太炎认为，这样的做法虽然为所有中国人

所唾弃，却被严复等人视为合理之举，这不啻为卖国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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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华慈有一段话可以被看作是对于严复和章太炎等人争论的总结。史华慈认为，严复把解决

中国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由皇帝推动的现代化的努力之上，因此，他反对革命派基于民族主义

的情绪去鼓吹革命，因为这样的革命会造成社会混乱。“在严复眼里，由孙中山、汪精卫、章炳

麟和其他革命者培育起来的反满情绪代表着他们为了革命的利益任意毁灭改革的希望，而这种革

命在当时中国的进化阶段里只能导致毫无希望的混乱。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反满情绪代表了中国

社会的最具宗法性的反动特征即集团的或宗族的排外主义的复活。”34而章太炎等人则认为，要

实现国家的富强，不能再依赖毫无作为的清王朝，唯有将其推翻才有实现国家富强的可能，而要

推翻清政府，民族主义则是最有效的手段。  

 

三、立宪政治与追求富强：严复和章太炎对于国家与社会秩序建构的歧见 

  

行文至此，本来章太炎对于严译《社会通诠》之批驳似可告一段落，然而由《社会通诠》引

发的相关争论并没有结束，而是继续向纵深发展。  

  这个发展分为两个方向，其一是章太炎针对杨度根据《社会通诠》而作的《金铁主义论》所

展开的未来国家形态所进行的争辩，其核心的思想体现在章太炎 1907 年所作的《中华民国解》

一文中，主张以文化认同而非种族认同来建构未来的中国。其二则是针对严复在《社会通诠》、

《法意》等译作所提出的立宪政治作为军国民国家的主要政治体制而进行的争论，其主要的代表

作品包括《代议然否论》、《四惑论》等。因本文主要关涉章太炎与严复之间的争论，所以章太炎

与杨度之争论当另文讨论，而这里集中于章太炎与严复关于立宪和议会制度是否可以解决中国的

困境所进行的争论。  

  甲午战争后，日本的胜利被视为中国走向制度变革的转折点，因为国人将日本的胜利看作是

明治维新的胜利。而 1905 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则进一步被“描述”为立宪对专制的胜利。

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严复认定传统中国的政治是一种专制政治，而中国想要获得富强，则唯有

立宪一途，这乃“天演大进之世局”。35  

  严复自从在《原强》中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之后，便一直强调西方的富强自有其价值与

制度为依托，此为体用合一。这样的观念可以说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区别在于不同的时

期其落实西政之方式各有不同。翻译《社会通诠》提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论，其目的也是要强

调中国要从宗法社会上升至军国民社会，关键在于“政理程度”的差别。而“泰西文明之国，其

治柄概分三权：曰刑法，曰议制，曰行政”。36因此，中西富强和积弱之根源在于政体之文明与

野蛮之别。  

  严复有时会将制度的差异归结为文化。在严复看来，中国并无民权观念，自古以来的圣贤，

从不认为其赋税等行政手段需要获得老百姓的认可，甚至韩愈在《原道》中直接说，民若不出租

赋就可以对其直接诛杀。而相比之下，欧洲各国即便是处于最黑暗的历史时代中，当时之政府虽

然也将“养兵为民”作为征税之借口，但仍需要获得民众的允诺才可进行实质征税。这就是西方

民权之所以形成、议院制度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和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制度决定

论的思想。与《社会通诠》建构起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相应，如果与宗法社会相对应的政治制度是

专制皇权的话，那么军国民社会的理想制度则是立宪、议会政治。 

  根据严复对甄克思在《社会通诠》中对西方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介绍的翻译，及严复自己所作

的按语，他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的政治体制，有如下一些基本要素：第一，采行英国式的准共和制

或美国式的共和制，中央政府“其权不止于诘戎议制，乃并刑法行政二大权而有之”；第二，中

央政府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并相应地采行代表制和政党制；第三，在中央政府的指

导下实行地方自治。而要实现这一蓝图，必须始终处理好国家与小己之间的关系，打破二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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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环节特别是宗法性的家族与宗族组织，使国家与小己之间发生直接联系。同时国家应适当

限制自己的权力（或更确切地说，适当限制国家的权力），凡与“诘戎”、“议制”、“刑法”、

“行政”诸大权无关而制关系到民生事业者，应放手任民众自为，以培养国民的自立能力，培养

小己的国家思想，以此为基础，建设强大的近代国家。37  

  在经过了短暂的迷信公法可以保护中国的阶段之后，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民族国家体制必然

带来以本国利益至上的游戏规则，即杨度所精确概括的“对内文明，对外野蛮”的国际格局。因

此，在国家的独立和个人的自由之间必然需要一种次序上的分辨。严复在稍后的《法意》按语中

说，“虽有至仁之国，必不能为所胜亡国之民立仁制也。夫制之所以仁者，必其民自为之。其民

不自为，徒坐待他人之仁我，不心蕲之而不可得也”。38所以，国家的主权独立对于仁义制度的

建立是必要的前提。在这样的认识下，严复尤其心仪斯宾塞的国家有机体的思想，认为个人在一

个有机的国家中要担负其各自的责任。“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

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

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

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

外情又不可得也。”39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负责任的政府与有义务感的民众之间的协调，是中国

的当务之急。  

  在民智民德民力未臻完善之际，遽开议院、强调权力制衡徒害无益，要先从培养国民的责任

感开始。因此，最现实的让民众参与国家事务的方法是实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制，乃刻不

容缓者矣。窃计中国即今变法，虽不必遽开议院，然一乡一邑之间，设为乡局，使及格之民，推

举代表，以与国之守宰，相助为理，则地方自治之基础矣。使为之得其术，民气不必缘此而遂嚣，

而于国家纲举目张之治，岂曰小补？上无曰民愚不足任此事也。今之为此，正以瘉愚。但使人人

留意于种之强弱，国之存亡，将不久其智力自进，而有以维其国于泰山之安。且各知尊主隆民，

为人人之义务，则加赋保邦之事，必皆乐于自将。”40  

  严复在翻译《社会通诠》的时候，在其中涉及的地方自治四点好处的第一点中，特意“增加

了原作所没有的地方自治‘使国民人人有国家之思想’这一重要内容，在第四个优点中增加了中

央政府‘可专意会神于纪纲之大者’这一内容，使得地方自治制度看起来不仅有利于地方，而且

更有利中央政府”。41这依然是试图在培育民权素质的同时，关照国家的整体性利益。严复在《社

会通诠》有关地方自治的按语中比较了现代政治秩序下的地方自治和中国传统的地方治理制度的

区别：    

  地方自治之制，为中国从古之所无。三代封建，拂特之制耳，非自治也。秦汉以还，郡县之

制日密，虽微末如薄尉，澹泊如学官，皆总之于吏部。其用人也，以年格而非以才。其行政也，

守成例而非应变。此吾国之治，所以久辄腐败，乃至新朝更始，亦未见其内治之盛也。总之，中

西政想，有绝不同者。夫谓治人之人，即治于人者之所推举，此即求之于古圣之胸中，前贤之脑

海，吾敢决其无此议也。……考为上而为其下所推立者，于中国历史，惟唐代之藩镇。顾彼所推

立者，为武人，非文吏也，故其事为乱制。往顾亭林尝有以郡县封建之议，其说甚健，然以较欧

洲地方自治之制，则去之犹甚远也。42     

  严复认为，封建制度并不能等同于地方自治。在郡县制之后，官吏由吏部任命，地方官员并

非由当地民众推举，即使是晚明大儒顾炎武所主张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即提高地方官员的

地位，扩大地方经济的空间的设想，与欧洲的地方自治也不一样。因此，严复主张的地方自治的

关键是地方治理者由被治理者推举，而逐渐进行现代政治观念的落实。  

  地方自治这个主张为许多革命党人所支持，因为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朝廷权力的分解。但是，

这个主张却为章太炎所反对，43其理由同样是基于国家的建立应从秩序和语言、价值的趋同入手，

而地方自治则可能造成地区特别是民族之间的疏离，不利于国家认同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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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国家认同，章太炎思想的复杂性就体现出来了，这也是章太炎与其他革命党人产生分歧

的重要原因。以鼓吹民族主义而著称的他，对于以民族建立一个国家，以获取爱国之心，以及以

国家为单位而造成对别的民族和国家进行侵略和欺压的格局有深深的怀疑。 

  然而，在找到更为合理的生存形态之前，如果将国家作为一个暂时必须建立的机构的话，那

么地方自治可能是危险的，尤其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更为有害。章太炎说：    

  今之务在乎辑和民族，齐一语言，调度风俗，究宣情志，合之犹惧其隔阂，况剖分之？……

抑震旦人之天性，固函阴阳二极，毗阴故更互鄙夷，毗阳故争求和会。在昔魏氏代汉，梁氏代唐，

以合为分，以博为俴，则讴歌者有怨志。三国分而晋混一之，南北分而唐混一之，五季分而宋混

一之，江表唐蜀亦有文思憔杀之人，未闻以灭宗为怨，何者？幸同气之和合为一家，不至以弋矛

相见也。故当伏其阴极，轩其阳极，令民族亲如昆弟，宁可以联州促其骚离哉？
44     

  章太炎虽然在民族观念上与康有为多有不合，但是在反对地方自治的立场及其理由方面，他

们却多有一致，即忧虑地方势力的发展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竞争力。  

  章太炎最为引起人们疑惑的是他对于立宪制度的否定，虽然有人指出，章太炎之所以反对立

宪，其所针对的是晚清满族王朝“仿行宪政”政策的虚伪性，然细考其相关讨论，我们可以了解

章太炎所关注的是议会和立宪等制度是否真正能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政治秩序，达成国家富强的

目的。而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严复所主张的政体进化必臻至议会立宪的一种质疑。在《记政闻社员

大会破坏状》一文中，章太炎特意指出，他之反对立宪，与排满等革命活动之间并无关系，而完

全是就宪政制度能否在中国推行所提出的独特思考。他说：     

  原吾辈所以遮拨立宪者，非特为满、汉相争，不欲拥戴异族以为共主；纵今日御宇者，犹是

天水、凤阳之裔，而立宪固不适于中国矣。是何也？宪政者，特封建世卿之变相耳。其用在于纤

悉备知，民隐上达，然非仍封建之习惯者，弗能为欧洲诸国之立宪也。其去封建时代，率不过二

三百岁，日本犹近。观其上、下二院所以并设，岂故为钤制哉，藩侯贵族渐替，而为地主握赋役

之枢纽者，惟是为重，异于中国所置名号，王侯空无凭藉，故二院不得不同时并立。观其二院并

立，而因仍封建可知也。
45     

  他说：我们不能因为欧洲、日本实行立宪致国家富强而认定中国必须推行宪政，现时中国应

该推行的政体或许是唐代专制。     

  综观中外之历史，则欧洲、日本去封建时代近，而施行宪政为顺流；中国去封建时代远，而

施行宪政为逆流。中国欲立宪，惟两汉之世差可，今则时已去矣。诚欲求治，非不在综核名实也。

然观贞观、开元之政，综核之严，止于廉问官吏，于民则不为繁苛。夫惩创贪墨，纠治奸欺，宁

非切要可行之政哉？要之，民所上于有司者，一丝一粟，有司悉以归之左藏，而监守自盗者必诛，

挪移假借者必戮，是在今日亦足以救弊扶衰。至于民间之有容隐，虽时时检括，终于无可奈何。

夫如是则立宪无益，而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
46

  

   对于立宪制度的解构，更为严密的理论推理来自章太炎在 1908 年发表的《代议然否论》一

文。在文中，他对于共和政体表示了怀疑，认为原先的主张未考虑到国家的规模，以及选举总统

和选举一般议员的差别，而其关键在于民权与民生二主义之间的内在张力。所以，章太炎提出了

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即第一，选举总统，限制总统的权力；第二，司法和教育独立，总统及行政

系统不得干涉司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轻谋反，重谋叛，提倡对国家的忠诚高于对权力

的服从；第四，新闻出版自由；第五，实行实物货币制；第六，确定继承法，反对官员子弟经商

和商人子弟从政，以防止利益输送。47  

  在章太炎看来，作为宪政之关键的代议制，只是封建制度之变相，并不能真正保障人的权利。

“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弗为也。民主之国，虽代以元老，蜕化

而形犹在。”48而下院的设计，则与古代问计于民的做法接近，因此，这样的制度对于去封建不

远的欧洲、日本而言，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而对于已经取消等级制久远的中国而言，“欲闿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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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规设议院，未足佐民，而先丧其平夷之美”。49  

  章太炎借用管子“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的话，来说明在超大面积和

超多人口的国度，实行代议制所可能带来的困难。在他看来，如果以人口的比例来选举的话，议

员数量过多，便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而议员人数过少，又难以真正表达其所代表的人的意愿。

如果以纳税的多寡来选举的话，则议员的来源将集中于富庶之地，并使议院成为地主和豪强的俱

乐部。因此，革命党虽然主张民权，但民权并不能通过代议制来得到伸张，“君主之国有代议则

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使中国清风素气因以摧伤，

虽得宰制全球，犹弗为也”。50  

  章太炎的这种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思想方式，导致他对于国家、社会、政党以及公理等近代中

国人所追求的目标本身都产生了一种跨越时代使命的思考，从而使自己由一个革命者，成为了一

个具有解构一切政治目标的批评性思想者，甚至对于他所坚持的民族主义立场，他都有所保留，

他在《五无论》中说，“五无”即“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

界”，是一个理想的境界，但是人类虽有无涯之智，但其现实的限制颇多，就好像是骑着一头跛

足的驴前行，必然受无穷之限制。因此，切近可行的依旧是民族主义。  

  从某种角度来看，近代重要思想家的内心深处都存在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无论是康有为

《大同书》中的“公政府”，还是孙中山等人的社会主义，都期待形成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秩序。

但这样的理想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所以康有为作《大同书》秘而不宣，孙中山一定要把民族

和民权、民生进行平衡。章太炎将国家、群体甚至民族都视为一种临时性的存在，因而必然会把

社会活动的价值置身于“个体”之上，虽然“凡诸个体，亦皆众物集成，非是实有。然对于个体

所集成者，则个体且得说为实有，其集成者说为假有。国家既为人民所组合，故各各人民，暂得

说为实有，而国家则无实有之可言。……要之，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一切皆然”。51这样一个

个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虚实关系，也体现了章太炎对于国家取向的社会思潮有可能对个体权利造

成压制的担心，而国家的建立又是一个不得不然的“恶”，所以，民族主义，甚至复仇主义都被

章太炎所坚持，这也构成了章太炎思想的内在矛盾。按汪晖的概括，个体既是对传统思想的批判

的道德资源，也是反现代的。个体一方面构成否定一切普遍性的集体认同的理由，但同时又是章

太炎建立民族认同、建构国家的要素。52章太炎对传统与现代进行了双重解构，使他的思想超越

了革命者眼前的使命，从而比孙中山和黄兴他们具有更为复杂的政治理念。然而，这样的否定也

使其时常脱离中国现实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从而与孙中山、黄兴等人产生思想和策略上的分

歧。  

  在我看来，章太炎对于共相的怀疑，导致他从根本上怀疑西方式的国家和政治模式是中国的

必由之路，这就与严复力图通过改变思维方式和价值目标，将中国纳入西方模式有根本的差异。

而章太炎对于中国特殊性的坚持，与他作为革命家推翻专制走向现代国家的目标产生了奇异的矛

盾。而在政治组织模式上，章太炎反对议会和自治等新的主张，甚至认为唐代的政治模式最适合

推翻清朝之后的新的国家。  

  在这样的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革命家的章太炎怀疑作为革命的不言自明的前提

——“进化”思想。对于进化，章太炎也将之看作人类之“惑”，在《四惑论》中，他先借助质

量守恒定律认为，物质之某方面的增进必以另一方面的减损为前提。人类的一切现象也是如此，

人类竭尽一切力量追寻的事物首先并非是人类的天性所乐从，即使基于天性，其追求所付出的，

往往要超过得到的。更为关键的是，明日是否存在是一个不能确证的问题，因此，明天胜于今天

之论当为“戏言”而已。53如果明天并不一定胜于今天，那么革命乃至改良其合法性何在呢？是

否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章太炎，作为严复和康有为的论敌，在解构了严复和康有为的方案之

后，章太炎自己的方案也日渐哲学化而远离实际，日渐面目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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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关于严复缘何选择在这个时间段翻译《社会通诠》，学界有诸多的研究，相关的综述可参看

王宪明先生的描述，见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9-60 页。  

②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载《严复集》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51 页。  

③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1 页。  

④严复：《〈社会通诠〉按语》，载《严复集》第 4 册，第 931 页。  

⑤同上，第 933-934 页。  

⑥同上，第 926 页。  

⑦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6 页。  

⑧汪精卫：《民族的国民》，载《民报》第 1 期，1905 年 10 月。  

⑨汪精卫和严复的争论，有一个巨大的背景，即《新民丛报》和《民报》的争论。在这个争论中，

梁启超等人认为排满可能将建国的事业窄化为“复仇主义”。而在革命派看来，梁启超他们所要

建立的国家，即是满清政府的另一个名称而已。如果参考这样的背景，章太炎对于严复《社会

通诠》的讨论会有更为复杂的问题意识，比如，在章太炎等革命派那里，民族主义与国民主义

是革命的双重目标。参看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 1 部（公理与反公理），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1057-1059 页。 

⑩汪精卫：《民族的国民》，载《民报》第 1 期，1905 年 10 月。  

11《民报》报馆（编）：《民报》，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241 页。  

12章太炎：《菿汉微言》四十九，载《章氏丛书》下册，台北：世界书局 1982 年版，第 949 页。 

13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罗列了中西因自由观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如中国重三纲，西人首明平

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等等。说到知识方面，认为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虽然严复说只是罗列不同，并无优绌

之分，但是其中西文野之分的意味是很明显的，见《严复集》第 1 册，第 3 页。 

14章太炎在《四惑论》中指出，所谓的公理，是以自己的学说为公，并非所有人所公认。“言公

理者，以社会抑制个人，则无所逃于宙合。然则以众暴寡，甚于以强陵弱。而公理之惨刻少恩，

尤有过于天理。”载《章太炎全集》第 4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49 页。同样，

章太炎还否认了进化与进步的对等。  

15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章太炎全集》第 4 册，第 323 页。  

16同上。  

17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研究》，第 231 页。  

18同注 15，324-325 页。  

19同注④，第 923 页。  

20同注 15，第 330 页。  

21 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译，转引自王宪明：《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诠〉

研究》，第 129 页。  

22王宪明教授通过对严复所翻译《社会通诠》的文字的比对，发现“严复所说的‘民族’不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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